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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 

独 立 意 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

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

为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，现就公司第六

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： 

1、《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

范性文件的规定，经对公司内部控制情况进行核查，并审阅《公司内部

控制自我评价报告》，我们认为： 

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内容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

部控制指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真实反映了公司

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，对公司为加强和完善内部控制所进行的重要活

动、工作和成效等方面情况进行了介绍，就公司组织机构、业务管理流

程、控股子公司、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、募集资金使用和信息披露等内

部的重点控制活动进行了说明，并做出客观总结。希望公司进一步加强

内部控制力度，加强对子公司的管控以改善对外投资状况，继续推进公

司内部控制各项工作的开展，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。 

2、关于公司2010年度担保及关联方占用资金事项 

根据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

若干问题的通知》和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等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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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，本着公平、公正和客观的原则，我们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

了认真核查，我们认为：截至2010年12月31日，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0

元，不存在违规情况。 

根据公司 2010 年年报和审计报告，我们对公司的关联方资金往来

情况进行了仔细核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 2010 年度未发生与大股东及其

他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事项。 

3、关于聘任公司2011年度审计机构及费用支付事项 

2010年度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为公司提供审计

服务的过程中，遵循了独立、客观和公正的执业准则，顺利地完成了年

度各项审计任务。我们同意续聘其为公司2011年度财务审计中介机构。 

4、关于公司 2010年证券投资事项 

我们认为，公司 2010 年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，是为提

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，年度内全部清仓而且获得了投资收益，对于公

司是件好事。希望公司今后应尽量规避此类风险。 

5、关于股权转让事项 

经审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本次出售股权事项，是基于标的公司的现

状及公司产业战略转型的务实考量，是为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负责的举

措。综合转让的目的、转让价格和对于公司的影响等几个方面，我们认

为本次股权转让是必要的，是合理的。 

6、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及追溯调整财务报表事项 

我们认为：公司是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及追溯

调整，是必要的、合理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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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独立董事：卫建国  王珺  李新春 

 

2011年3月24日 

 

 

 

 


